
 

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，

对相关事项出具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2012年度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

说明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工作

的通知》，对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

的通知》、《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》、《关于人

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

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

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。经核查，公司2012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发生

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

司资金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但延续到本报告期的关联方

违规占用资金情况：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。 

二、对《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2年



度薪酬及201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

业、规模的薪酬水平，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，符合公司的

实际现状，有利于调动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

性、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，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2年度薪酬及2013

年度薪酬方案，同意将董事2012年度薪酬及2013年度薪酬方案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对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

品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的

相关规定，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公司

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高资

金使用效率，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，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

和募集资金使用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，符合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

益的情形；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

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。  

四、对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环球时报在线（北京）文化传播有限

公司增资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

1、该议案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

效；２、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需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

益的行为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产

生重大影响；3、同意公司与环球时报社按持股比例对环球时报在线

（北京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增资，公司以货币方式增资人民币1,200

万元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利民、刘世平、骆家駹、李响 

2013年4月18日 


